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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8 月，网上曾爆出翟振锋涉嫌
“倒卖308套经适房”的新闻。这里所说“经
适房”实际上是 2008年郑州的拆迁安置房
即南溪苑。郑州市二七区政府于2008年向
市政府请示，由河南一通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建设。2009年 2月，郑州市政府批准，
一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淑萍，正是翟振
锋之妻。

当时郑州市房地产监察队对此立案调
查，现有证据显示，一通房地产公司以经济
适用房名义擅自销售131套安置房，涉及金

额2620万元。目前，正履行行政处罚程序。
该项目建设规模为 8.86 万平方米，包

括拆迁安置房 2 栋，廉租住房 1 栋，并分别
于 2010 年 5 月取得用地规划许可证，于
2011年 9月取得土地使用证，于 2011年 11
月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，于2011年12月取
得施工许可证。

根据郑州市有关规定，市重点工程拆
迁安置项目可以享受经适房的相关土地供
应及建设规费减免的优惠政策，但不得对
外销售。因项目类型未进行细分，有关部

门在为该项目办理立项及其他建设手续审
批时，以经适房项目进行了立项或办理建
设手续。

专案组发现，二七区房管局有两名
工作人员通过李淑萍取得 27 套房源，并
以经适房名义对外倒卖获利。该拆迁安
置项目不存在经适房，为什么一通公司
以经适房名义向外出售？这需要相关部
门给出答案，人民日报将继续关注。

此外，对于经适房政策的相关问题，人
民日报也将继续关注。

南溪苑项目涉嫌倒卖经适房，二七区房管局两名工作人员
通过翟妻取得27套经适房源并牟利

郑州“房妹”事件
阶段性调查公布

尚有不少疑问待解
□人民日报记者 罗盘 曲昌荣 王汉超 任胜利

郑州“房妹”事件调查又有最新进展：1月13日晚，郑州市检察院宣布，翟振锋已由河南省检察院决定逮捕。
去年12月26日晚微博爆料“房妹”事件后，郑州市委主要领导立即要求郑州市有关部门查清核实网上信息。针对网

友和公众关注的热点，郑州市纪检、检察、公安、房管、土地、规划等部门组成专案组逐一核查，部分问题目前基本查清。

翟家曾有 31 套房，
均非经济适用房；弄虚作
假骗取二胎生育指标

关于翟振锋家人拥有多处房产、
“房妹”名下11套经适房的问题，专案
组查实，翟振锋一家（8 个身份证）曾
有31处房产（其中在新密老家有2处，
无房产证），已出售7套，现有24套，无
一套是经适房。其中有 20 套是兰亭
名苑小区的房产，系2010年河南兰亭
房地产有限公司解散前按股份比例分
得，兰亭公司是2003年翟振锋家庭出
资以其妹夫冯松伟的名义和他人合伙
成立，该公司开发了兰亭名苑小区。
另外 11 套房产均是其家庭经商获利
所购，其中的 6 套办理了银行按揭贷
款。据爆料者称，翟家在北京、上海均
有房产。专案组派专人赴北京、上海
查询，均没有发现房产记录。

围绕网络举报翟振锋家人倒卖经
适房的问题，专案组调取了翟振锋妻
子李淑萍任法定代表人的河南一通
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南溪苑项目
售房记录，发现二七区房管局两名工
作人员违规通过李淑萍取得 27 套经
适房源（实为拆迁安置房源）。目前，
已对上述两名工作人员立案调查，初
步查证工作人员王某通过向他人介
绍 6 套南溪苑项目经适房源，非法获
利 14万余元。另查，王某还通过向他
人介绍另一经适房小区房源 1 套，非
法获利2万元。

现还查实，翟振锋存在违反计划
生育政策生二胎的违纪行为。1990
年4月，翟振锋、李淑萍夫妇通过有关
人员弄虚作假，以翟振锋前妻死亡与
李淑萍再婚为由提出生育第二胎申
请，并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，最终骗
取了二胎生育指标。1991年 5月，翟
振锋与妻子李淑萍生育一女。目前，
相关人员的追责工作正在进行中。

翟家“双户口”主要涉及地为周口
项城市。当地涉案民警于2013年1月
9 日被移交检察机关处理，目前已被
刑事拘留。而问题户口具体发生在哪
个环节，河南省公安厅和当地公安局
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在查证。目前查
实，其周口户口名下并无房产，其办

“双户口”目的何在有待进一步调查。

郑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，2011年4
月至7月，郑州市纪委先后三次收到群众举
报信，主要反映翟振锋任二七区房管局局
长期间，伙同其弟倒卖经适房、挪用公款
3000万元及有多套房产等问题。

2011 年 4 月 20 日，市纪委对翟振锋
进行立案调查，主要围绕翟振锋是否倒
卖经适房、是否挪用公款等问题进行重
点调查。根据调查，翟振锋家庭自上世
纪 90 年代初至今一直经商（先后经营煤
矿、造纸厂、房地产开发等），不能证实其

拥有的多套房产购房资金来源违纪违
法。调查期间，翟振锋主动交代其曾两
次共受贿 7 万元，以及其他违犯财经纪律
等问题。调查中发现翟振锋弟弟翟战营
倒卖经适房的问题（获利款被收缴），系
翟战营个人行为，未发现有翟振锋参与。

关于举报翟振锋挪用公款 3000 万元
的问题，郑州市检察院反贪局会同郑州市
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于 2007 年已进行过
初查，认为不具备立案条件，但市纪委调
查组查阅其侦查卷后认为，虽然挪用公款

3000万元是经集体研究决定，并已经连本
带息交回，但翟振锋已构成违纪。

经郑州市纪委常委会研究，按照干部
管理权限将翟振锋违纪问题交由二七区纪
委调查处理。2011 年 10 月，二七区纪委、
监察局给予翟振锋开除党籍、行政撤职处
分，违纪款7万元上缴财政。

专案组初步调查显示，对挪用公款，翟
振锋存在伪造“集体研究决定”的嫌疑。郑
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，如果发现上次
调查存在问题，也将严肃追究责任。

兰亭名苑小区是经适房项目，为何出
现商品房？

经查证，该小区的商品房主要有两类，
一类叫做“补差商品房”，另外一类是该项
目三期为商品房项目。

该小区分为三期建设。其中一、二期
为经适房，建设计划 7万平方米，土地使用
权类型为划拨，共建设经济适用住房近5万
平方米，补差商品房 2万多平方米（其中配
套商铺 6895平方米）。项目三期为商品房
项目，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，建设商品住
房3万多平方米。

所谓“补差商品房”，是指经适房建设
初期，在经适房小区建设一定比例的商品
房，来打破资金不足的瓶颈。

1996 年 4 月，原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
开发中心下发通知明确：“承建单位所建住
宅总量的 70%~80%作为安居住宅，其余
20%~30%作为商品房以市场价向社会公开
销售。”

1999年 6月，郑州市政府《关于加快我
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若干问题的通知》中
也有明确表述。2000 年 1 月，郑州市房管
局相关文件规定：非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比
例最高不能超过 30%。据计算，兰亭名苑
小区补差商品房比例约为29%。

“补差商品房”政策在2005年9月宣告
终结，不再执行。当时《郑州市经济适用住
房建设管理办法》明确提出：禁止改变经济
适用住房建设用地的用途,禁止利用经济适

用住房建设用地变相进行商品房开发，禁
止违反规定利用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建
设其他商业用房。

兰亭名苑小区一期、二期项目分别于
2003和 2004年获批，并下达计划，存在“补
差商品房”并不意外。翟家在该小区持有
的20套房产中有1套属于补差商品房，3套
属于项目3期的纯商品房，剩下全是商铺。

目前，社会舆论最为集中的几个问题
包括：小区内这 20套房产如何到了翟振锋
手中？项目三期土地性质变更是否合规？
兰亭公司从有到无有何“猫儿腻”？兰亭名
苑项目在各项手续办理过程中，是否存在
失职渎职、以权谋私、权钱交易等行为？这
些问题还应进一步调查并公布结果。

经适房小区出现商品房，符合当时政策，但兰亭名苑项目是
否涉嫌失职渎职、以权谋私等，还需调查

“
”

“房妹”事件的调查正在向纵深推进。可以想见，调查必定是艰难的，特别是翟振锋案件背后的利益链条，要想彻底
查清，还需付出努力。因为上次的调查中，仅挪用公款一项，目前就出现了不同的结果：初步调查显示翟有伪造“集体研
究决定”的嫌疑。但从2007年就开始的调查为何没发现这一点，尚需下大气力厘清。

一个科级干部，掌管着房产管理要职，妻子却开着房地产公司，并在其职权管辖范围内大摇大摆招揽工程近10年
之久。难道没人监督，甚至没人提醒？可见我们对干部的监督预防体系在“打盹”。

郑州市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，并不是个案，翟振锋也不是单纯的个人。能否强化监督和约束，建立起更加完备的
反腐制度，任重道远。

立案不难，难的是直面可能会出现的相关部门的连带责任。让人增添信心的是，郑州市委“一查到底，绝不手软”的
态度。他们希望公众继续提供线索，在已经梳理出的13个问题的基础上继续追击。

一查到底
绝不手软

□人民日报记者 曲昌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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